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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  學生有轉科（學程）之需求者，得向學校申請適性轉科（學 

程）；學校於受理申請後，應予適性輔導；其轉科（學程）與輔 

導流程之程序及方式，由學校定之。 

第十四條  學校辦理適性轉科（學程）後，得辦理招收轉學生；其方 

式如下： 

一、公告招收：由學校自行或數校聯合辦理。 

二、學生申請：因家長調職、舉家遷移或其他有改變學習

環境必要者，得申請轉學，並經學校審查通過後招收

之。 

三、法定轉學：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性別平

等教育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有轉

學必要者。 

第十五條  學校辦理學生轉科（學程）或轉學，應於開學前完成。 

學校於第一學期不得招收一年級轉學生。但符合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之重讀一年級學生，依前

條第二款學生申請方式申請轉學至他校一年級就讀者，不在此

限。 

前條第三款法定轉學，學校不受前二項應於開學前完成及

第一學期不得招收一年級轉學生規定之限制。 

第十六條  學生依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申請轉學者，應經原 

學校審查通過後，發給轉學證明書。 

第十七條  學生因故得向學校申請休學，經輔導並審查通過者，發給 

休學證明書。 

學生於開學日後，無故連續未到校超過七日，並經通知而

未於期限內回校辦理請假、轉學或放棄學籍者，視為休學，學

校應附具理由通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休學每次以一學年為期，並以二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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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期間不列入本法第四十二條所定修業年限。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